
南宁学院教务处文件

教字〔2024〕71 号

关于开展 2024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制（修）订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人才培养方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纲领性文件，是组织

专业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。为做好 2024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制订范围

所有本科专业，含 2024 年新招生专业（大数据管理与应

用、体育教育）。

二、制订依据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、工程教育认证、师范专业认证标

准、专业综合评估、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等标准及应用型人

才培养目标定位为依据，按照各项内涵要求对相应专业的培养

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培养方案制订工作。

各专业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，参照《南宁学院关于

制（修）订2024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》（附件1）



执行。

三、制订要求

（一）学院成立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小组，组织开展人

才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，并组织校内外专家认真审议、论

证，撰写附件2-6《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主要参与人员情况表》

《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专家审核意见表》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

证自查表》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开展情况表》《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意见和建议落实情况表》，相关调研、论证、审核材

料及时整理归档。

（二）意向跟华为合作共建产业学院的专业，应充分研讨、

沟通，根据不同专业发展方向，打造特色课程体系。

（三）各专业要同步修订课程教学大纲（专业人才培养方

案中开设的所有课程都应制定教学大纲），大纲要特别体现课

程对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达成度。

四、进程安排

（一）研讨拟定（4月 25日～5月 27日）

各专业在对 2023 级方案实施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并充分调

研基础上，拟定本专业培养方案初稿，并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

论证。

（二）修订完善（5月 28日～6月 2日）

各专业根据论证汇集的意见与建议，对培养方案进一步修

改完善与论证，使之更具科学性与可行性。

（三）审核实施（6月 3日～6月 12日）



6 月 3日前，学院将定稿人才培养方案电子版（连同附件

2、3）报教务处教研科黄越老师（附件4、5、6自行存档），

教务处将人才培养方案审定通过后予以实施。

（四）录入教务系统（6月 13日-7月 13日）

1.各专业将定稿人才培养方案录入教务系统（操作说明见

附件7）。

2.基于 OBE理念的课程教学大纲录入教务系统。学校教务

系统已启用OBE理念课程教学大纲功能模块，通过录入专业人

才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程教学大纲、试卷，分析考试成绩，

助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实施，促进持续改进。首批课程录入：

2024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第一学期开课课程（操作说明见附

件8）。

五、其它

新开课程按照附件9编码规则编码。

学校分别给予2024年 2个新增专业每个专业当年新专业

调研经费2万元。

附件：1.南宁学院关于制（修）订2024 版本科人才培养

方案的指导性意见

2.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主要参与人员情况表

3.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专家评审意见表

4.人才培养方案论证自查表

5.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开展情况表

6.人才培养方案意见和建议落实情况表



7.人才培养方案录入教务系统操作说明

8.课程教学大纲录入教务系统操作说明

9.课程代码编码规则

南宁学院教务处

2024 年 4 月 25 日


